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学院用印申请表

	用 印 事 由



	印章名称
	学院党委印
	学院印
	分团委印
	院领导名章

	用印数量
	
	
	
	

	用印经办人
	
	学院办公室

经办人
	

	用印部门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主管院领导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	备注：

年   月   日


下述各项用印必须经主管院领导签字：

1、以学院名义上报的公文、信函、计划、报表、教学科研项目申报等；

    2、干部任免、工资调整、人事调动、财产转移等；

3、出国出境申报、政审用印、涉外活动等用印；

4、各类合同、协议书请下载合同审核表；

5、其他必需由领导签字的事项。

